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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程 
81年 06月 04日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議通過 

82年 12月 14日第一屆第五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83年 12月 13日第一屆第七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01月 07日第一屆第一次臨時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85年 06月 03日第一屆第十一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87年 03月 24日第二屆第五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89年 05月 25日第二屆第十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2月 30日第五屆第一次臨時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04月 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修正 

106年 07月 14日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04月 29日第六屆第一次臨時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08月 27日第七屆第一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03月 17日第七屆第二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法人訂名為「財團法人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依財團法人法規定

設立。 

第二條 本法人不以營利為目的，以都市環境綠美化、農業經營、生態保育

等之研究與推展工作，提升國民生活品質為宗旨。 

其目的事業如下: 

一、 辦理或協助關於都市綠化調查推廣規劃設計服務等之研究與

推展事業。 

二、 辦理或協助關於農業經營管理產銷及農業災害等之研究與推

展事業。 

三、 辦理或協助對環境生態保育及水土、森林資源等之維護事業。 

四、 辦理或協助推展都市綠化之觀光、遊憩及休閒農業等事業。 

五、 辦理或協助上述事業之科技研習與交流活動及有關文獻資訊

之編纂及宣導事項。 

六、 其他與本法人創立宗旨有關之贊助或獎勵事業。 

第三條 本法人地址設於臺北市基隆路二段七十七號九樓，並得視業務需要，

在適當地點設置辦事分處。 

第四條 本法人之基金為新台幣 1,277,595,475元，其中新台幣

500,000,000元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捐助之創立基金，新台幣

737,598,670元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之捐助基金，新台幣

39,996,805元為其他登記基金。 

嗣後並得接受社會各界之捐贈，凡向本法人捐贈之款項或財物均為

本法人所有，非任何人私有。 

本法人基金保管運用方法依財團法人法第 19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法人置董事會，依財團法人法第 44條規定職權，負責策劃、審

議及推行本法人事業，基金及財產之保管運用，審議預算與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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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核定其他有關本法人之一切事項。 

本法人置董事十五人組成董事會，其中常務董事五人，由董事中互

推之，董事長一人，由董事就常務董事中推選之，董事長為本法人

之法定代理人，對外代表本法人，並綜理一切業務。 

本法人董事組成情形如下： 

一、由主管機關遴聘八人。 

二、由本法人遴聘七人。 

前項主管機關遴聘之董事八人，其中應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推

薦代表擔任人數，依「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農業財團法人董事或監

察人之一定比例及推薦方式準則」辦理。 

董事任期為四年，期滿得連任;連任之董事人數，不得逾改聘(選)

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二。董事連任之次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董事任期屆滿前，因辭職、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被解任者，得

視實際需要隨時由原遴聘單位另聘（選）其他人選繼任，至原任期

屆滿為止。 

第六條 本法人置監察人五人，負責監察董事會決議，年度決算、財務財產

及其他一切監察職權，並互推一人為常務監察人。 

本法人監察人組成情形如下： 

一、由主管機關遴聘二人。 

二、由本法人遴聘三人。 

前項主管機關遴聘之監察人二人，其中應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

推薦代表擔任人數，依「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農業財團法人董事或

監察人之一定比例及推薦方式準則」辦理。 

監察人任期為四年，期滿得連任。監察人連任之次數，主管機關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監察人任期屆滿前，因辭職、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被解任者得

另聘（選）其他人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常務監察人應列席董事會；其未列席足以危害公益或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之利益者，主管機關得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七條 本法人董事、監察人均為無給職，惟出席會議時得支領兼職費或出

席費，現職軍公教人員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規定辦理；非屬現

職軍公教人員，以不超過本法人董事長及經理人以外之其他從業人員

待遇基準為範圍。董事長如係專職，且未支領其他薪資、月退休金

（俸）、月退職酬勞金或其他性質相當給與者，以不超過中央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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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任首長待遇為限。 

第八條 本法人置執行長一人，執行董事會決議並處理本法人經常業務，由

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通過聘任之。 

第九條 本法人員工薪資及管理、辦事細則、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等規則，由執行長提報董事會審議通過後，並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或核定後實施。 

第十條 本法人依實際需要，得聘請顧問，其任期與當屆董事同，由董事長

提名經董事會通過聘任之。 

第十一條 本法人基金之孳息，運用之收益，均為辦理本章程第二條所訂目的

事業之經費及依本章程第九條所訂有給職之經費，由基金之孳息或

運用之收益支付之，不得使用基金。但經董事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

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本法人成立為無限期，倘因故必須解散時，其賸餘財產，由董事會

決議處理辦法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處理之，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於

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第十三條 本法人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年

度預算及工作計畫，應在會計年度開始五個月前，提請董事會審議

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辦理。 

第十四條 本法人應於會計年度終止後三個月內，造具決算書、工作成果報

告提送董事會議審定，並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後，連同監察報

告書，報請主管機關辦理。 

第十五條 董事會每年開會兩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或董事、監察人聯席

會議。 

董事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為主席，董事長因故缺席時，由常務董事

互推一人為會議主席，以代理之。 

監察人會議由常務監察人召集並為主席，常務監察人因故缺席時，

由監察人互推一人為會議主席，以代理之。 

董事或監察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董事或監察

人代行職務，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之開會應邀請監察人及常務監察人列席。 

第十六條 董事會及監察人會，均分別由董事或監察人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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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惟下列重要事項，需經董事三

分之二出席，應出席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並報請主管機關許可

後行之。 

一、 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二、 法人之解散或目的之變更。 

三、 基金之動用。 

四、 以基金填補短絀。 

五、 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第一、二款需先徵詢原捐助人之同意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並向法院登記後始生效力。 

第十七條 本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解除其職務，

並通知法院為登記： 

一、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但受緩刑宣告或因過失犯罪者，不

在此限。 

二、 執行董事或監察人職務有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之行為，致損害

公益或本法人利益。 

三、 政府機關依法遴選之董事、監察人、由政府機關遴聘或主管機

關或其上級機關指派或同意之董事、監察人，執行職務未遵照

政府政策，致違反遴聘或指派之目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本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其已充任者，

當然解任，並由主管機關通知法院為登記： 

一、 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

序，尚未復權。 

二、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十八條 董事、監察人或其配偶、二親等內之親屬，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

得與本法人為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可能使本人或關係人獲取利

益之交易行為。但交易標的為本法人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者，

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法人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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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財團法人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章程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所轄法院辦理財團法人登記，於登記

完成日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